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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君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佳燕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977,673.94 115,487,483.97 -3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9,493.13 -8,627,393.47 1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43,291.44 -16,018,038.88 10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26,454.88 -39,026,784.00 11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72 116.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72 116.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2.86% 3.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30,866,574.12 540,504,892.38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103,560.20 382,692,956.68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6,625.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39.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5,584.46

合计 416,201.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4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秀梅 境内自然人 66.26% 79,510,790 60,460,642 质押 38,000,000

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1.20% 1,438,910 1,437,832

彭楠 境内自然人 0.37% 444,522 397,522

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0.29% 349,910 349,807

苏龙 境内自然人 0.25% 294,400 0

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0.24% 285,630 229,222

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0.24% 282,840 281,880

黄开达 境内自然人 0.20% 241,600 0

陈守峰 境内自然人 0.19% 223,970 221,227

何名奕 境外自然人 0.18% 219,740 218,80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郭秀梅 19,050,148 人民币普通股 19,050,148

苏龙 2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400

黄开达 2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600

陈芙蓉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靳从杰 155,110 人民币普通股 155,110

施桂香 1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600

汤顾军 1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800

周绍辉 1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

陆叶 1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200

郭瑞忠 133,561 人民币普通股 133,5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单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8,343,473.68 39,931,585.05 46.11% 主要为客户前期欠款本期收回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0,297,260.27 -100.00% 主要为收回结构性存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4,611,405.27 7,378,885.99 -37.51% 主要为收回客户保证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698,029.82 4,239,402.96 -36.36% 主要为收回山龙智控投资款

2、利润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单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7,977,673.94 115,487,483.97 -32.48% 主要为汽车电子相关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3,001,759.04 6,787,248.46 -55.77% 主要为汽车电子相关业务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5,201,509.68 15,234,543.42 -65.86% 主要为上期员工员工赔偿款较高所致

研发费用 4,299,855.80 9,492,747.90 -54.70% 主要为上期员工员工赔偿款较高所致

财务费用 262,131.96 6,785,417.13 -96.14%

主要为本期汇率波动损失和利息支出均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05,584.46 6,820,848.80 -103.01%

主要为上期晟丰达投资收益且本期无大

额股权处置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71,241.61 655,623.35 215.92%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盈利增加计提所得税

相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0,102,498.36 176,561,623.22 -65.96% 主要为同期销量下降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65,493.88 4,500,261.47 -60.77%

主要为出口收入减少， 相应收到的出口

退税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397,354.80 202,472,849.12 -82.52%

主要为同期销量下降导致采购原材料总

额下降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2,683,011.78 19,215,584.29 -34.00%

主要为本期员工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946,308.20 67,228,593.38 -85.21% 主要为承兑汇票贴现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 4,148,791.87 141.03%

主要为本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蒋福财; 廖晓

强;彭楠;张宗

涛;朱玉光

股份限售承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如有），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6个月。 3、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如超过上述期限本人拟减持公司

股份的，本人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人所

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

比例不超过50%。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

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并向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已履行完毕

陈俊贤; 陈守

峰;董建军;符

修湖;高来红;

郭显良; 何名

奕;胡锦敏;李

炳锐;李栋;梁

鹏;林松;刘辉

兴;刘卫清;吕

莉;谭承鹏;田

文凯;杨成松;

杨群;姚筠;赵

继功;周绍辉

股份限售承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如有），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承

诺期限届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

例不超过50%。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并向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已履行完毕

郭秀梅 股份限售承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如有），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且承诺不会因老股公开发售而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

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

合计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4、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公

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包括有限售

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50%。 5、本人

不会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并

向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已履行完毕

郭秀梅

关 于 同 业 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

其他组织没有从事与路畅科技及其控制子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 2、非经路畅科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书

面同意，本人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

伙、承包或租赁经营、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

协助从事任何与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

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路畅科

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以其他方式参与（不论直接

或间接） 任何与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4、本人如有任何竞争性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路

畅科技，并将在其合法权利范围内竭尽全力地首先促使

该业务机会以不亚于提供给本人的条件提供给路畅科

技。 5、本人将充分尊重路畅科技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

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

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 以及路畅科技公司章程之规

定，促使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子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

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6、本人承诺不以路畅科技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进而损害路

畅科技其他股东的权益。 如因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

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路畅科技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人将对因违反承诺给路畅

科技造成的损失，以现金形式进行充分赔偿。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IPO稳定股价

承诺

本人应在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后3个交易

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公司股份

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国有资产主管

部门（如需）、外经贸主管部门（如需）、外汇管理部门

（如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

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3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 公

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本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

公司披露本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3个交易日后，本人

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本人自公司上市

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20%。但如果公司

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本人

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

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不包

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

价措施并由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20个交易

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的情形），控股股东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

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1）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

资金金额不低于其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

得现金分红金额的20%，和（2）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

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发行人上市后本公司控股股东

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50%。超过上述标

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

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

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下一年度触发

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

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如发行人在上述需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措施，

控股股东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

发行人措施实施完毕 （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

准） 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上述措施。 如发行人实施股

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需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条件的，控股股东可不再继续实施上述股价稳定

措施。 本人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

上市条件。 本人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已履行完毕

郭秀梅; 蒋福

财;廖晓强;彭

楠;宋霞;王太

平;徐静宜;张

宗涛;朱玉光

IPO稳定股价

承诺

当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时， 如发行人、控

股股东均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

票收盘价仍低于其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

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以稳定发行人股价。 发行

人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入

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发行人披露其买入发行人股份计

划的3个交易日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方

案开始实施买入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

份的，买入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用于购买股份

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

的20%。但如果发行人披露其买入计划后3个交易日内，

其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可

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发行人股份计划。 若某一会计年度

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 （不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

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

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 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1）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

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20%，和（2）单一年度用以稳

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

薪酬累计额的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

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稳定股价预案。

2016年10月

12日

三年 已履行完毕

深圳市路畅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1、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果发行人

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发行人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 （1）启动回购措施的时点：在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

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10个交易

日内，发行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开董事会，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并经相关主管

部门批准或核准或备案，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首次

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回购价格：回购价格（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

权处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3、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

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果发行人

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

份。 3、本人将在上述事项认定后十个交易日内启动购

回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购回

价格依据协商价格或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但是不低于原

转让价格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确定的价格。

若本人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触发要约收购条件的，

本人将依法履行要约收购程序，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

务。 4、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陈守峰; 郭秀

梅;蒋福财;廖

晓强;彭楠;宋

霞;王太平;魏

真丽;徐静宜;

杨成松; 张宗

涛;朱玉光

其他承诺

1、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蒋福

财;廖晓强;彭

楠;宋霞;王太

平;徐静宜;张

宗涛;朱玉光

其他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及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每股收益即期回报被摊

薄的填补回报措施等有关事项作出如下确认及承诺：1、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

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个人

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

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

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就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每股收益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

补回报措施等有关事项作出如下确认及承诺：不越权干

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路畅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1、关于违反《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

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预案》 的约束措

施：在《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

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预案》 规定的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发行人未采取已经承诺

的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发行人承诺采取以下约束措

施：（1）公司将就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原因、具体

情况和相关约束性措施予以及时披露；（2）本公司将立

即停止制定或实施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等行为，以及增

发股份、发行公司债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

为，直至本公司履行相关承诺；（3）本公司将在5个工

作日内自动冻结相当于上一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20%的货币资金，以用于本公司履行稳定股价

的承诺。 2、关于违反《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公开发行相关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的约束措施：因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及/或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如发行人未依据《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公开发行相关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履行回购股份及赔偿投资者

损失的义务，则：（1）公司将就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

的原因、 具体情况和相关约束性措施予以及时披露；

（2）公司将立即停止制定或实施现金分红计划、停止发

放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津贴，直至本

公司履行相关承诺；同时，公司将立即停止制定或实施

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等行为，以及增发股份、发行公司债

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为，直至公司履行相

关承诺；（3）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自动冻结以下金额

的货币资金：发行新股股份数乘以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

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用于本

公司履行回购股份及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承诺；（4）依

法赔偿投资者遭受的实际损失。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定的约束措施，若

违反相关承诺，本人将采取以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

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下，在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

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3）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

给发行人指定账户；（4）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本次发行的相

关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

诺的约束措施，若违反相关承诺，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

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

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

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

完毕时为止。 3、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

向及减持意向的约束措施，若违反相关承诺，本人将采

取以下约束措施：（1）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 本人将在符合法

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回

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

全部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3）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

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4）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4、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

价的承诺的约束措施，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满足时， 如本人未采取已经承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本人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路畅科技现金分红，归路

畅科技所有，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

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本人应从路畅科技领取的

薪酬归路畅科技所有，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

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4）如果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5、其他：（1）本人若违反已作

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承担发行人重大资

产瑕疵风险的承诺、关于承担计提外的知识产权许可使

用费的承诺、关于规范发行人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发

行人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事宜的承诺、关于承担

发行人税收追缴的承诺、关于发行人整体变更个人所得

税的承诺、关于与公司供应商和经销商无关联关系的承

诺，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

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若发行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陈守峰; 郭秀

梅;蒋福财;廖

晓强;彭楠;宋

霞;王太平;魏

真丽;徐静宜;

杨成松; 张宗

涛;朱玉光

其他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定承诺的约束措

施，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违

反相关承诺，将采取以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在发行

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本

人将在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在

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

日起自动延长持有股份的锁定期3个月；（3）如果因未

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给发行人指定账户；（4）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

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价

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的约束措施，在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

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路畅科技现金分

红，归路畅科技所有，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

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本人应从路畅科

技领取的薪酬归路畅科技所有将停止在路畅科技领取

薪酬，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

施并实施完毕。（4）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3、关于本次发行相关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诺的约束措施，若违反相关承

诺，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赔偿措施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津贴及股东分红，同时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

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郭秀梅 其他承诺

1、本人所持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将根据本人财务需

求，严格按照相关法规作出适当的减持决定；2、在锁定

期届满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发行人稳定股

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

划。 如因财务需求作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况，本人在

股票锁定期届满两年内， 除按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外，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人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5、本人所作的承

诺不因职务变化而更改。

2016年10月

12日

无期限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00

-

-

450 -3,365.28 增长 113.37%

-

-

10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0

-

-

0.0375 -0.28 增长 113.39%

-

-

108.93%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利润率较高的矿渣微粉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例大幅增加及公司大幅度

收缩毛利率较低的汽车相关用品业务所致。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路畅科技 股票代码 0028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福财 李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11号5栋C座9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11号5栋C座9楼

电话 0755-26728166 0755-26728166

电子信箱 jiangfucai@roadrover.cn liliu@roadrover.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信息化、智能化及智能出行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为智能驾驶

舱、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及车联网相关产品，具体产品包括了智能车机、液晶数字仪表、360全景、电动尾

门、ADAS、HUD、流媒体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电子侧视镜、部标机、无线充等汽车电子产品及T-BOX等车联

网产品；同时公司子公司还投入研发了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智能化出行解决方案等产品，投入和开

展了新材料领域的业务。

未来，路畅科技将持续进行产品创新、品质提升及成本优化，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通过运营模式创新、产

品整合和方案化营销，巩固公司在前装、海外、后装积累的优势，适时开拓商用车业务；深入耕耘汽车智能辅助

驾驶产品，并通过车联网技术、智能交通技术及其系统为智能出行、无人驾驶提供解决方案；深度推进产业布

局，力争成为领先的汽车信息化、智能化以及智能出行解决方案的全面提供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智能驾驶舱、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车联网的相关产品及其智

能化出行解决方案、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同时开展冶金废渣超细粉环保新材料业务，目前在销的主要产品和方

案包括：

（1）汽车智能化业务

1.�无人驾驶解决方案：路畅科技与路畅智能合作开发了景区观光车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无人车装有高精

度定位、视觉系统、短距离固态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及转向、刹车及油门控制器，能够实现巡线无人驾驶、紧

急刹车等功能，目前的重点是开发景区无人驾驶共享车的自动泊车、自动移车等功能；

2.�智能驾驶舱：智能驾驶舱不仅具有传统车载导航产品的导航、多媒体功能，还具有手机车机互联、汽车

多信息显示及控制、记录仪视频回放、互联网等其它车载信息显示功能；

3.�行车记录仪：通过摄像头准确清晰记录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运行状况，保存驾驶员驾驶汽车过程中的场

景，有利于提高行车安全性和保存行车证据；

4.� 360全景环视系统：通过四路高清摄像头拼接算法，可以让驾驶员360度全景视角观察车辆周围，消除

周边环境视觉盲区，安全行驶和泊车，并实现了3D视角，更加贴近实景；

5.� ADAS：即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是利用摄像头图像进行判断，在汽车行驶过程中进行静态、动态物体的

辨识、侦测与追踪，并结合导航仪地图数据，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对驾驶员作出有效预警，增加汽车驾驶的安全

性；

6.�流媒体后视镜：通过车尾摄像头把汽车后方视频图像投射到车内后视镜上，取代光学后视镜，做到视野

更宽，看的更远，而且不受后排乘员或物体遮挡，减少了车后方视觉盲区和视觉偏差，不仅能自动调节光线舒

适度，又能清晰还原车后环境，有利于行车安全；

7.� T-BOX：车联网产品，给汽车的相关应用提供联网服务，同时也应用于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控制

等功能，并提供用户手机APP，后端运营管理平台；T-BOX具备数据上传、远程控制及远程更新等功能；APP

具备身份注册、扫码用车、预约、结算等功能；后台管理运营系统具备完整的共享车运营管理的功能，包括车辆

投放、车辆监控、用户管理、计费结算等；

8.�电子侧视镜：利用装在汽车两侧后视镜位置的摄像头以及车内两侧A柱的高清显示屏，取代传统光学

后视镜，具有清晰度高、夜视能力强、受雨雾天气影响较小等特性，并具有远光抑制功能，为驾驶员安全行车提

供更好的帮助；

9.�无线充：特指汽车前装无线充电装置，位于中央储物盒、扶手箱位置，手机放到充电装置上即可充电，增

加行车安全、提高车主生活品质；

10.�数字化液晶仪表：用液晶屏幕取代传统机械式汽车仪表，能完全展示车辆行驶速度、发动机转速、剩余

油量等基本信息，还能使显示效果更加绚丽、显示内容更丰富、实现个性化设置，提升了整车的科技感；

11.�汽车智能电动尾门：可以将传统手动尾门升级为自动开合，通过电子系统和机械系统的有效结合，自

动升降及闭合汽车尾箱，为车主提供更多便利；

12.� HUD：平视显示器，让驾驶者不需要低头就能够查看所需的重要行车信息和汽车资讯，降低驾驶员低

头查看仪表的频率，避免注意力中断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2)冶金废渣超细粉环保新材料项目

冶金废渣超细粉环保新材料项目：该项目主要利用高炉水渣建设一条规模为100万吨/年的水渣微粉生产

线，产品是水泥和混凝土的优质掺合料，是一种新型的绿色建筑材料。 2019年该项目已进入试产阶段，公司积

极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并于2020年10月正式投产，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2020年度，该项目已实现营业收入

18047.52万元，净利润3578.14万元，成为公司业务利润的新增长点。

3、经营模式

本公司专业从事汽车信息化、智能化及智能出行的相关智能终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本公司

的原材料主要通过供应商采购取得，客户主要是国内外汽车生产厂家及汽车销售公司、4S集团等。

（1）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材料主要包括：数字显示屏、触摸屏、Printed� Circuit� Board(PCB)、Key� Integrated� Circuit�

(IC)、电子元器件、塑胶、五金、线束、连接器、模块等零部件；所有零部件统一由采购部门向行业内合格供应商

采购；采购部门依据《招标委员会制度》、《物料和供应商选择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程序》、《采购管理程

序》开展供应商开发、新物料开发、计划性采购、供应商绩效考核与管理等采购工作。基于年度销售部的销售计

划、财务年度资金预算以及季度计划和月度调整计划，计划部门根据前端计划运行ERP产生需求计划请购；采

购部门实施执行需求计划以满足公司的正常生产交付运营。 在成本控制方面，所有物料都采用成本分析并议

价的结合方式对成本进行管控。 通过签署《质量保证协议》以及IQC入料检验控制，以及SQE对关键供应商及

品质异常的供应商进行的临时和年度的稽查审核持续控制和改善品质。

公司从海外进口多种物料，主要由专业的供应链报关公司代为报关及付款等采购手续。 具体的程序为：采

购按照计划ERP需求请购单下双抬头ERP系统采购订单给供应商和供应链公司，供应商按照订单备货交货并

承担交付、品质等义务和责任。 供应链公司根据我司的要求进行报关、交付、支付供应商货款等工作，路畅和供

应商按照双方协议支付相应的款项等。

（2）生产模式

公司拥有先进的自动化制造体系，运行IATF� 16949质量管理体系，采用MES系统进行生产信息化管理，

有双轨西门子高速贴片线多条，配备在线SPI、AOI、3D� XRAY、软件烧录仪、首件检测仪、激光打标机等多种

设备。 多条自动/半自动组装流水线，并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产线。 自动螺丝机多台、成品测试设备多台、在线

视觉设备、点胶机、振动台等多套，同时引进先进的生产及制造工艺，不断投入制造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建设，实

现产品品质控制自动化，过程信息追溯化，同时实施标准化，精益化生产，导入信息化等手段，使产品的生产效

率和生产质量进行大幅提升。

公司产品的研发到量产采用严格的开发流程和制造工艺设计流程，每年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性销售合同

并确定生产计划。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形成生产计划或指令，根据客户订单组织人员生产。

（3）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的产品销售前后装并存。 由于两类市场在业务流程、质量标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销

售上分为前装和后装两大体系。 公司成立了独立的前装事业部负责前装的销售；后装在国内实行自有品牌的

直营、经销和新零售；海外市场呈现前装后装并存，逐步转向前装的经营模式。

A、后装销售

①国内直营

公司与实力较强的大型汽车4S集团直接建立了销售合作关系，这是国内后装市场的重要销售渠道，并由

路畅售后部门和路畅各地的服务商提供售后服务。

②国内经销

国内经销主要是通过区域经销商，与公司签署产品经销协议。 经销商通常是对公司品牌认可度及忠诚度

较高、与公司具有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市场培育与开拓能力且商业信用良好的客户。 公司根据经

销商综合考评情况，并遵循公司市场发展战略筛选确定区域经销商，通过签署《经销协议书》确立经销合作关

系。

③国内新零售

公司在尝试创新终端新零售运营模式，结合新媒体、电商与线下实体店，根据业务和产品特点，打通线上、

线下营销运营，挖掘并聚集专属用户人群，增强与终端用户的互动，提高用户黏性，不断提高转化率，为消费者

购买汽车电子、用品、个性定制改装等提供线下线上一站式服务。

④海外后装销售模式

海外后装业务的开拓，主要是与国外客户共同开发市场；国外客户向公司下达订单，公司收到客户订单和

客户的订金后，组织研发、生产，收到客户的剩余款项后安排出货。 近年来，公司的海外业务在保持后装业务的

基本稳定前提下，正全力向海外前装业务拓展。

B、前装销售

①国内前装销售

前装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为：汽车生产厂家（简称主机厂）形成需求后，发给体系内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进

行技术、成本、交期等评估。 主机厂根据供应商回复及沟通交流情况，对有能力承接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进

行审核，在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范围内进行招标。 公司中标（获得定点通知书）后，组织团队进行技术沟通并立

项开发，按时间节点提交样机、测试报告等技术资料，达到主机厂认可后进行量产，跟随新车一起上市销售。 一

般为产品发到主机厂，上线安装后次月可对账开票并进行结算。

②海外前装销售

在海外，公司主要力量已经转向前装业务开拓，通过联系有合作意向的汽车生产厂商或是获得汽车生产

厂商供应商资格的当地公司，进行商务联系，产品展示，获取合作机会；从技术接口，根据厂商对车载智能终端

产品的功能需求，签订合作协议；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和车厂标准，进行产品规划，组织产品研发，向客户提供样

机；客户对公司开发的车载智能终端产品的样机进行测试，认证，完成采购，品质等方面的审核，进而开展全面

的商务合作。

在海外前装市场，公司目前实现了与俄罗斯GM车厂合作并与车厂签订了供货协议，向俄罗斯GM部分车

型进行供货；实现与巴基斯坦丰田车厂、本田车厂合作，实现了与SAIPA�车厂、越南长海车厂、印尼丰田车厂、

缅甸铃木车厂合作，分别给不同的车型供货。

4、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推动因素

2018年12月27日，工信部发布《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文件指出，车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我国车联网产业已进入

发展快车道，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关键核心技术、产业生态、法律法规等领域仍存在不足。 此次《行动计划》

提出五点主要发展任务：1）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化发展；2）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测试验证与示范应用；3）

合作共建，推动完善车联网产业基础设施；4）发展综合应用，推动提升市场渗透率；5）技管结合，推动完善安

全保障体系。 《行动计划》还对于阶段性发展目标做了明确表述———第一阶段，到2020年，将实现车联网（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取得突破，具备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实现特定场景规模应用，车

联网用户渗透率达到30%以上，智能道路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升。

2020年后，技术创新、标准体系、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体系将全面建成，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

智能网联汽车和5G-V2X逐步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人-车-路-云” 实现高度协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清晰的政策导向和产业支持，是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进入爆发式发展的重要前提。

随着人工智能、5G等前沿技术加速应用，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日渐成熟，自动驾驶汽车热潮得以持续蔓延。

着眼于自动驾驶行业现状与未来趋势，国家及各地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助力自动驾驶产业链

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11个部门于2020年2月24日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

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

同时，实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

应用。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及居民需求水平的提升，智能汽车将在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相

关市场的巨大空间将进一步打开。 此次《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要构建先进完备的智能汽车基础设施

体系。 其中，在道路方面，将结合5G商用部署，推动5G与车联网协同建设，统一通信接口和协议，推动道路基础

设施、智能汽车、运营服务、交通安全管理系统、交通管理指挥系统等信息互联互通。 在网络方面，将统筹公众

移动通信网部署，在重点地区、重点路段建立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提供超低时延、超高可靠、超大带宽的

无线通信和边缘计算服务，在桥梁、隧道、停车场等交通设施部署窄带物联网。 同时，还将发展覆盖全国的车用

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建设覆盖全国路网的道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国家智能汽车大数据云控基础平台。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构建全面高效的智能汽车网络安全体系，包括完善安全管理联动

机制，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强数据安全监督管理等。 360� Sky-Go团队分析指出，车联网、自动驾驶技术

发展给汽车带来便利，如汽车应用可以向支付、社交、娱乐等更多场景扩展，但同时也增加相应的信息安全威

胁。 从“端—网—云”的角度看智能汽车安全风险，主要存在越权攻击、渗透攻击、DNS劫持、升级包篡改、漏洞

攻击、总线攻击、恶意应用这7大类。“汽车使用周期较长，应持续对其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对潜在安全威胁进行

分析、评估、处置，通过修改配置、安装补丁、访问控制等完善安全措施。 只有实现汽车的信息安全，才能保障智

能网联汽车的健康发展。 ”该团队负责人说。

依据战略规划，2035年到2050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体系将全面建成、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绿色、文明的

智能汽车强国愿景逐步实现，智能汽车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0年04月16日，工信部对外发布《2020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针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

信息安全、汽车网联功能与应用等领域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地部署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 强化标准前期预研和关

键技术指标炎症，提高标准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选择典型企业和产品，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跟踪评估。 要点明确，工

信部将加快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实现《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第一阶段

建设目标，形成能够支撑驾驶辅助及低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要点提出，将系统开展国家、行业

和团体标准需求调查和分析，进一步优化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编制汽车网联功能与应用标准化路线图，为

实现支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标准体系第二阶段建设目标提供基础保障。 要求指明，要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国际标准

法规协调，积极参与ISO层面智能网联汽车国际标准化活动，牵头推动自动驾驶测试场景术语和定义、自动驾驶设

计运行范围规范等国际标准制定，共同承担预期功能安全、软件升级工程等关键标准的起草工作。

2020年4月24日，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

智能管理)》。 指南提出，针对车联网产业发展技术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道路交通管理行业应用需求，分阶段

建立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 到2022年底，完成基础性技术研究，制修订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

与安全等领域重点标准20项以上；到2025年，系统形成能够支撑车联网环境下车辆智能管理的标准体系，制修

订道路交通运行管理、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等业务领域重点标准60项以上。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和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

发展制高点。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促进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技术应用和产业健康发展，2021年2月，

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理（智能

交通相关）》的通知，指导车联网产业智能交通领域的相关标准制修订。 通知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种、五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交通强

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促进现代科技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推动先进技术在只能交通领域的应用，发

挥标准在推动车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建立健全满足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需求的车联网

只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为指导思想，通知提出，针对车联网技术和产业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只能交通行业发

展实际，聚焦营运车辆和基础设施领域，简历支撑车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的只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分阶段出

台一批关键性、基础性只能交通标准。 到2022年底，制修订智能交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辅助灯领域只能交通

急需标准20项以上，初步构建起支撑车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到2025年，制修订智能管理和服务、

车路协同等领域只能交通关键标准20项以上，系统形成能够支撑车联网应用、满足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需要

的标准体系。

（2）下游应用市场广阔的优势

本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有智能驾驶舱、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含高级驾驶、辅助驾驶及自动驾驶）、车联网

相关产品，并在逐步形成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和智能化出行解决方案。

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各个领域，是构成汽车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重要部件。 随着智能汽车、人

工智能等产业的兴起，智能驾驶、无人驾驶、人机交互等概念被逐步引入到汽车产业中，公司业务跟随汽车信

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背景有望逐步在汽车电子行业探索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受益于国内制造业及智能电子设备板块的崛起，智能手机、智能家电等领域涌现并发展成熟的新技术已

经成为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受此影响，智能汽车、智能驾驶、无人驾驶等领域也将成为未来汽车产业的

热门领域和必然发展方向。 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智能驾驶舱、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含高级驾驶、辅助驾驶及

自动驾驶）、车联网相关产品、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智能化出行解决方案等有望成为汽车行业的新宠，在未来几

年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公司自身优势

公司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实力、生产管理能力、销售网络系统及服务平台，公司以创新的技术能力、完整

的产品链、全覆盖的销售渠道、快速的服务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公司打造的研发平台通过平台化和模块化

的研发体系，提高了产品设计的重用性和品质的继承性，提升了产品的开发速度及保证产品的品质稳定性，最

终实现新产品的领先上市；公司构建了完善的销售体系，在海内外均建立了成熟的经销商队伍，并组建了专业

技术型销售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经过多年的累积，公司品牌已经得到市场和客户的认可，在国内同

行中已经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公司的品牌能力和资本力量，全力向前装业务

拓展并取得了前装业务的质的突破，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全球疫情对汽车行业的影响

在海外疫情的影响下，全球汽车产业链受到了不利影响。 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不低，

在国外汽车产业链和国外消费能力受到了海外疫情打击的前提下，公司业绩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全球汽车行业正处于由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发展的转型期，各种在汽车上应用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互联网创新应用等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些新技术落地变成产品的过程中，汽车电子

和车联网技术的发展是关键。

智能汽车逐渐成为了新技术运用的载体，越来越多的新型产品将会进入智能汽车，使其成为继手机之后

下一个智能终端的集大成者。 智能汽车及其配套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前端，公司作为从事汽车信息化、智能

化、网络化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销售的企业，有望从智能汽车行业的全面发展中受益并迎来全新的发展机

会。

2、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公司的智能驾驶舱、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含高级驾驶、辅助驾驶及自动驾驶）、车联网相关产品与汽车产

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汽车产业正处在重大的技术变革时期。 参照以往历史，从汽车的出现，到流水线生产，再到

新能源汽车以及基于新一代移动互联、大数据、云控、人工智能为技术的智能汽车，新技术的出现不仅对汽车

的产品架构、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还会对汽车的商业模式甚至对交通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目前，针对智能汽车的发展业内已经形成共识，除了汽车本身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加强，汽车的智能化、信

息化、网络化将成为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增长点，而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和智能化出行解决方

案也将是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3、本公司在同行业内的地位

不仅公司所处的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汽车电子正迎来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机，而且，在国内外互

联网巨头如谷歌、百度在无人驾驶产业上的投入带动下，加速了汽车电子向着汽车智能化、无人驾驶和智能驾

驶的方向快速前进，因此，汽车电子的发展空间非常巨大。 我司从成立以来就在前沿的汽车电子行业，随着行

业的发展，公司的产品由原来的车载导航逐渐演变为汽车智能化、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相关的配套产品，属于

门槛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技术实力，而且企业还需具备一定的资本规模、供货能力、技术水

平、行业经验等。 公司在2016年就公布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全面布局了汽车智能化、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行

业所需要的产品和技术，全面开展了与汽车生产厂家的前装业务合作，并且在产品和技术开发上，在与前装车

厂的合作上，取得了质的突破。

公司是广东省车联网智能信息系统工程技术中心、深圳市车联网智能信息系统工程中心、深圳市多媒体

信息娱乐技术工程实验室依托单位，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系统服务委员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市汽车电子

行业协会会长单位；路畅科技先后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奖

等多项科技奖项， 获得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批准和资助建设广东省汽车智能网联信息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获得了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为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 同时，公司成为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

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交通运输部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492,663,142.86 770,225,996.92 -36.04% 756,978,1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91,229.93 -352,160,972.47 122.49% 16,953,43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0,410,085.00 -383,265,937.33 76.41% -181,663,50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436,362.70 -242,959,585.50 121.58% -240,941,13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99 -2.93 122.53%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99 -2.93 122.53%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3% -72.91% 95.84% 2.57%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540,504,892.38 1,103,970,289.14 -51.04% 1,630,523,39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2,692,956.68 305,757,361.91 25.16% 669,798,131.7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5,487,483.97 177,521,113.96 110,267,219.34 89,387,3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7,393.47 -25,025,452.53 -3,833,590.61 116,677,66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18,038.88 -26,828,387.78 -3,948,785.60 -43,614,87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26,784.00 78,670,672.70 -4,819,249.64 17,611,723.6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新车市场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在汽车市场未能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作为汽车行业上游的零部件企业，公司与汽车相关的产品产销量出现了同比下滑。 公司利润率较高的冶金废

渣超细粉环保新材料项目进入了批量销售阶段，使其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大幅增加。 同时，公司经股东大会批

准后 2020�年核销以前年度计提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导致增加 2020�年度净利润1.58�亿元（非经常性损

益）。

在前述事项综合影响下，2020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9,266.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04%；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19.12万，较上年同期上升122.49%。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54,050.49万

元，较上年末减少51.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8,269.30万元，较上年增长25.1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19元，较上年末增长25.16%。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车载导航产品 235,064,831.16 36,360,069.61 15.47% -45.79% -35.79% 18.43%

汽车周边产品 67,778,997.43 7,904,445.73 11.66% -72.87% -73.19% -1.18%

矿渣微粉 180,475,166.67 50,155,623.48 27.79% 130.46% 199.70% 30.05%

其他收入 8,456,852.94 3,559,276.11 42.09% 195.78% 53.47% -48.1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新收入准则的

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可

比期间期初之前或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

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 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应收

款” 拆分为“其他应收款” 和“合

同资产”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第三届董事会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其他应收款” 拆分为“其他应收款”

和“合同资产” ，“其他应收款” 上年年

末余额131,864,670.46元，拆分后“其

他应收款” 本年期初金额 129,155,

670.46元，“合同资产” 本年期初金额

2,709,000.00元。

“其他应收款” 拆分为“其他应收款”

和“合同资产” ，“其他应收款” 上年年

末余额190,108,880.11元，拆分后“其

他应收款” 本年期初金额 187,399,

880.11元，“合同资产” 本年期初金额

2,709,000.00元。

（2）预收款项” 拆分为“合同负

责” 和“其他流动负债”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三届董事会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预收账款” 拆分为“合同负责” 和“其

他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

额37,250,220.56元，拆分后“合同负

责” 本年期初金额34,109,511.23元，

“其他流动负债” 本年期初金额3,140,

709.33元。

“预收账款” 拆分为“合同负责” 和“其

他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

额39,193,546.22元， 拆分后 “合同负

责” 本年期初金额38,539,828.24元，

“其他流动负债” 本年期初金额653,

717.98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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